消費券相關（營業稅）課稅問答：

Q1.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而收取之消費券部分，應否列帳？

答：營業人因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消費券，應列報銷售額。
Q2.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而收取消費券，應否開立統一發票？

答：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其所銷售之貨物或勞務而收取之代價，無論消費者以現金、消費券、信用卡或以其他方式支付，均應依法開立統一發票，但營業性質特殊之營業人及小規模營業人，得製發普通收據，免用統一發票。
Q3.消費者以消費券消費後，如有退、換貨情形，營業人應如何處理？

答：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於開立統一發票後，發生銷貨退回、調換貨物或折讓等情事，應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20條規定辦理。

Q4.非營業人可否收受消費券，可否至兌付消費券之金融機構兌領消費券？

答：依「振興經濟消費券兌付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持消費券向前條金融機構兌領款項者，以已辦理營業登記之營業人為限，並應於中華民國98年10月31日以前兌領完畢。據此，除已辦理營業登記之營業人外，另學校、機關、團體、組織之非營業人仍可收受消費券，其雖無法直接向金融機構兌領，但可於購進貨物或勞務時使用消費券付款。

Q5.獨資之營業人向金融機構兌付消費券，如無營業人名稱之帳號，如何兌領？ 

答：依「振興經濟消費券兌付辦法」第3條末項之規定：「第二項存(匯)入之金融機構帳號應為兌領營業人之帳號」；但獨資組織得由兌付金融機構將其兌領之消費券等額存（匯）入獨資組織負責人之往來金融機構存款帳戶。

Q6.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而收取消費券，如有短漏開統一發票或短漏報銷售額，國稅局如何裁處？

答：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1條或第52條規定裁處1-10倍罰鍰，1年內短漏開發票經查獲達3次者，並停止其營業。

Q7.營業人所收取之消費券，如需再度使用消費券向其進貨廠商購進貨物，需在消費券背面註記營業人資料或加蓋統一發票章嗎？

答：消費券背面兌領人資料限供持消費券向金融機構兌領之營業人填載，依振興經濟消費券兌付辦法第3條規定，應於消費券背面填載銷售日期、兌領營業人名稱、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以上得以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方式代替，惟發票章無法涵蓋上述資料時，需自行補填齊全）及存/匯入金融機構帳號（包括以跨行匯款方式匯入營業人在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帳戶）其他將再購物消費之營業人切勿填寫。

Q8.消費者如持面額200元之消費券僅購買150元之商品，或以部分現金部分消費券方式消費，營業人如何申報銷售額與開立統一發票？

答：營業人應按實際收取之總代價（含所收消費券面額及現金金額合計數）認列銷售額與開立統一發票。

Q9.公司組織之分支機構營業人，如在消費券背面蓋上分支機構之統一發票專用章或店章後，可否由本公司兌領消費券？

答：分支機構營業人，在消費券背面蓋上分支機構之統一發票專用章或店章後，兌付之金融機構得將消費券兌領之等額新臺幣存（匯）入本公司往來金融機構存款帳戶；但本公司應按銷售月份製作分支機構收取消費券之明細資料留存，備供稅捐稽徵機關查核。

Q10.營業人如有找零或兌換現金等情形，應如何裁處？

答：依「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消費券不得找零、轉售、兌換現金、商品禮券、現金禮券，或以電子、磁力、光學等形式儲存金錢價值使用」，第2項規定：「消費券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同法第9條規定：「非金融機構營業人違反第六條規定者，由稅捐稽徵機關按消費券面額處一倍至三倍罰鍰」。

    如營業人發生找零或兌換現金之情形，國稅局將依上開條文裁處。

Q11.未符合兌領規定之營業人或非營業人，可否存入其他營業人之金融機構帳號，由其代為兌領消費券？

答：依「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消費券不得找零、轉售、兌換現金、商品禮券、現金禮券，或以電子、磁力、光學等形式儲存金錢價值使用」，同法第9條規定：「非金融機構營業人違反第六條規定者，由稅捐稽徵機關按消費券面額處一倍至三倍罰鍰」。據此，如營業人無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行為，發生代替他人兌領消費券之情形，國稅局將依上開條文裁處。

Q12.非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取之消費券，可否向金融機構兌領？

答：依「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持消費券得用於購買貨物、勞務或捐贈；另依「振興經濟消費券兌付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持消費券向前條金融機構兌領款項者，以已辦理營業登記之營業人為限。

如未具備營業人身分之醫院、財團法人、寺廟等組織，有非屬銷售貨物或勞務而收取之消費券，或未具備營業人身分，不得向金融機構兌領消費券。

Q13.營業人為鼓勵民眾使用消費券消費，舉辦「先消費再憑消費券換回現金」活動，是否違反「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不得兌換現金之規定？
答：營業人推出「先消費再憑消費券換現金活動」，如確屬貨物或勞務之實質交

易行為，尚無違反「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不得兌換現金之規定，但消費券背面載明之銷售日期，依「振興經濟消費券兌付辦法」第3條規定，應為中華民國98年1月18日至98年9月30日間以收取消費券為代價之銷售貨物或勞務日期，且存(匯)入之金融機構帳號應為銷售貨物或勞務而收取消費券之兌領營業人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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